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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和解协议》及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针对杭州强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强新”）入股山东未

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厦门未名”）事项，2022年 8月 12日公司向淄博市公安局张店

分局报案，2024 年 4 月，公司收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

判决书》（[2023]鲁 0303 刑初 576 号）。现公司与杭州强新协商签署《和解协

议》（以下简称“和解事项”），杭州强新将厦门未名工商登记上杭州强新持有

的 34%股权无偿转让给公司，并协助公司办理将厦门未名 34%股权变更至公司名

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公司已办理完成了全资子公司厦门未名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与备案手续，

并取得了由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厦门未名在工商登记的股权

关系 100%属于公司。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子公司相关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和监事的议案》，

本次工商变更同时将厦门未名董事会改为执行董事，变更岳家霖先生为厦门未名

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徐隽雄先生为厦门未名总经理。 

3、杭州强新入股厦门未名事项目前在二审阶段，《和解协议》的签署仅代

表双方就 34%股份的返还达成和解，但是相关主体涉及刑事责任的仍将依据刑事

法律规定，由有权司法机关独立进行审查、认定与追究。 

 

一、和解事项及工商变更概述 

针对杭州强新入股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未名事项，2022年 8月 12日公司向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报案，2024 年 4 月，公司收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



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23]鲁 0303 刑初 576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2023 年 5 月 30 日、2024 年 2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96）、《关于收到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起诉意见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41）、《关于收到<刑事判决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7）。 

为了保障公司的利益，尽快收回杭州强新持有厦门未名的 34%股权，现双方

协商签署《和解协议》，杭州强新将厦门未名工商登记上杭州强新持有的 34%股

权无偿转让给公司，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杭州强新协助办理将厦门未名 34%

股权变更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双方共同确认，本次办理的“股权转

让”系将厦门未名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进行还原，不构成新的股权转让交易，不

涉及任何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及税费事项。 

2025年 7月 22 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了全资子公司厦门未名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与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由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厦门未名在

工商登记的股权关系 100%属于公司。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子公司相关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和监事的议案》，本次工商变更同时将厦门未名董事会改为执行董事，变更岳家

霖先生为厦门未名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徐隽雄先生为厦门未名总经理。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签

署《和解协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无需提交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强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上乙方持有 34%的股权。因甲方时任董

事会及管理层未向乙方提供关于该交易的董事会决议，根据双方协议约定的出资

条件，乙方无法实际完成出资，因此乙方并非真正的股东，也从未行使过任何股

东权利。现甲、乙双方经诚挚、友好协商，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具体如下： 

1、本和解协议签订后三日内，乙方将厦门未名工商登记上乙方持有的 34%



股权无偿转让给甲方，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乙方协助办理将厦门未名 34%

股权变更至甲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本次办理的“股

权转让”系将厦门未名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进行还原，不构成新的股权转让交易，

不涉及任何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及税费事项）。但是，这并不代表李鹏飞或有关人

员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的涉嫌罪名和事实。 

2、甲方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乙方现任的法定代表人李鹏飞涉嫌职务侵占犯罪

部分予以谅解，并自愿表示不再继续追究李鹏飞涉嫌职务侵占犯罪部分的刑事责

任且甲方声明该案件(整个李鹏飞案件)自始不涉及除乙方法定代表人之外的乙

方及乙方关联方和乙方及乙方关联方的任何有关人员。 

3、以上第一条、第二条的约定应同步履行，本和解协议签订后三日内，甲、

乙双方应共同签署、出具履行以上第一条、第二条约定所需的《股权转让协议》

股东会决议等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文件(相关文件仅用于履行和解协议中办理工商

登记手续使用，不作为确认事实等使用)等文件材料。 

4、本和解协议履行完毕之后，甲、乙双方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及途径，相互

之间主张、追究、追偿因增资及转让厦门未名 34%股权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行政、

刑事等相关责任及后果。 

三、签署《和解协议》和工商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和解事项后，工商变更已经完成，厦门未名在工商登记的股权关系 100%

属于公司，对公司业务发展、公司治理等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和解协议》的签

署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长远利益的发展需求。 

四、风险提示 

1、杭州强新入股厦门未名事项目前在二审阶段，《和解协议》的签署仅代

表双方就 34%股份的返还达成和解，但是相关主体涉及刑事责任的仍将依据刑事

法律规定，由有权司法机关独立进行审查、认定与追究。 

2 、 公 司 郑 重 提 醒 广 大 投 资 者 ：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的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7月 23日   


